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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第二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  間：108 年 8月 13日〈星期二〉下午 2 時至 5 時 20分 

貳、 地  點：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參、 主  席：陳董事長榮隆                  記   錄：劉組長宣妏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陳董事長榮隆、左董事天梁、吳董事翠鳳、李董事禮仲、

林董事益裕、許董事旭昇、張董事佩玲、陳董事欣緣，共

計 8 人。 

伍、 列席人員：許監察人順發、陳監察人恩民、公平會曹科長惠雯、賀寶

芙公司林經理佾德、傳保會簡執行長春敏、劉組長宣妏、

馬專員蘊淇，共計 7 人。 

陸、 請假人員：古董事承濬，共計 1 人。 

柒、 確認紀錄：確認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捌、 報告事項： 

（略） 

玖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案由：修正本會捐助章程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本會於 108 年 2 月 26 日第二屆第十次董事會會議決議，

依本會財團法人法因應小組之討論決議，修正本會捐助章

程第 10 條與第 18條，並報公平會核定。然公平會於 5月

27 日回函，表示新增之第 18 條第 3 項有關法人變更登記

之規定，屬通則性質之規範事項，爰請就該項規定移列於

第一章總則下規範。 

決議：通過如 1080813 附件八。 

二、案由：變更 108 年 5 月 13 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議決議，

請董事會同意追認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 108 年 5 月 13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議紀

錄，第玖大點討論事項、案由三決議第（三）點：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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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過往與評鑑相關之報告案與討論案，視其執行進

度分別為廢棄或撤回。」 

（二）然本會與評鑑相關之報告案、討論案與文件等，皆

包含輔導業務，故是否將「廢棄或撤回」改為「廢

棄或變更」，經請示陳監察人恩民與公平會之意見

後，請董事會同意本會變更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

會議決議。 

決議：本案通過。 

三、案由：關於「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輔導傳銷事業建立

其與傳銷商間之紛爭處理機制作業要點」與「財團法人多

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輔導傳銷事業建立其與傳銷商間之

紛爭處理機制計畫」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依據 108 年 5 月 13 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

議決議，成立「輔導小組」，負責研擬「財團法人多

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輔導傳銷事業建立其與傳銷商

間之紛爭處理機制計畫」與「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

保護基金會輔導傳銷事業建立其與傳銷商間之紛爭

處理機制作業要點」相關事宜。該小組已於 6 月 14

日與 8 月 2 日召開會議，除草擬上開計畫與作業要

點外，亦建議依業務規則第 46 條規定設置輔導委員

會，並依任務分工為輔導政策委員與輔導執行委員。 

（二）依本會業務規則第 47 條修正條文規定，本會為辦理

輔導業務，得訂定作業要點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核定。故上開作業要點若經董事會通過，本會將

送請公平會核定。 

決議：（一）修正通過如 1080813 附件二。 

（二）請輔導政策委員再次召開會議，針對傳銷事業未提

供紛爭處理機制供本會審查之效果進行討論。 

四、案由：關於本會輔導執行委員推薦名單，請同意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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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（一）依「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輔導傳銷事業

建立其與傳銷商間之紛爭處理機制作業要點」第五

點第三項第二款規定：「輔導執行委員由具有傳銷產

業豐富經驗之專家、學者與產業人士計二十一至三

十人組成，並經本會董事會遴選後聘任。但輔導執

行委員，不得與輔導政策委員重複。」 

（二）本會於 6 月 28 日函請傳銷公會、直銷協會與中華直

銷法律學會協助推薦輔導執行委員各 6 人，加上本

會推薦委員 10 人，共 28人，請董事會遴選。 

決議：（一）遴選後通過如 1080813附件二。 

（二）授權陳董事長榮隆再推薦 2名委員。 

五、案由：關於本會推動會計準則轉換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案由一

決議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於 108 年 5月 13 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議

決議，本會成立推動會計準則轉換之專案小組，往

後相關議題先提專案小組討論，再送董事會決議。 

（二）本會推動會計準則轉換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案由

一決議，本會 107 年度財務報表是否仍沿用先前一

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，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辦理。 

決議：本案通過。 

六、案由：關於本會推動會計準則轉換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案由二

決議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於 108 年 5月 13 日第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會議

決議：「本會財務報表之公開方式，請專案小組討論

後，再送下次董事會會議討論。」 

（二）為使本會往後有關工作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工作報告

及財務報表等資料函報公平會之時間與公開方式，

能符合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與財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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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法之規定，經本會推動會計準則轉換之專案小

組討論後，建議本會如下： 

1. 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改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

立及管理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保護機構每

年依財團法人法之規定，編造當年工作報告及財

務報表，於當年終了後六個月內，由董事會審定

後，連同會計師查核報告一併報本會備查。」 

2. 請董事會變更本會第一屆第八次董事會會議決

議，使本會工作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工作報告及財

務報表，於公平會備查後一個月內即可公開。 

決議：（一）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5 條第 2 項

之修正建議，於往後有修正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

立及管理辦法之討論時，再行提出。 

（二）廢除本會第一屆第八次董事會會議有關公開方式之

決議，往後公開方式回歸財團法人法與多層次傳銷

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之規定。 

七、案由：調整本會董事、監察人與調處委員之支給標準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本會組織規程第 8 條規定：「本會董事、監察人及

調處委員得支領兼職費、或出席費及交通費，本會

工作人員得支領薪資、報酬，各支領標準或級距，

由董事會另訂之，並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

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二）本會諸多行政支出之金額，係參考政府機關與學校

等單位之支給規定訂定，茲政府機關與學校等單位

之支給規定已修正，爰建議本會一併檢討修正。 

（三）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中有

關出席費之支給上限，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自 2,000

元提高至 2,500元，故本會調處委員車馬費金額建議

一併調整。 



 

 

63 

 

（四）本案若修正通過並經公平會核定，將做為本會 109 

年度預算報告之計算基準。 

決議：通過如 1080813 附件九。 

八、案由：有關本會代償申請資格、流程及代償金額上限之疑義，請

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照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9 條第

2 項規定：「調處成立，倘係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，

保護機構應命該事業於三十日內支付賠償，逾期未

支付者，就一定額度內由保護機構代償。保護機構

為代償後，傳銷商應將其債權讓與保護機構。保護

機構自受讓債權之日起，就代償部分承受傳銷商之

債權，繼續向該事業追償。」 

（二）然前開規定於實際適用時，在代償申請資格、流程

及代償金額上限等部分，有部分疑義需確認： 

1. 所謂「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」，此處之賠償責

任定義為何？係專指損害賠償責任，亦或包含傳

銷事業未履行給付義務致轉變為債務不履行之

損害賠償責任？關乎傳銷商申請代償之資格。 

2. 關於「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」之認定，是否係

於案件調處成立且傳銷事業未依調處結論履行

賠償責任時，由董事會先就該調處案件是否屬於

「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」乙事進行審查，若審

查通過，再由本會去函請該傳銷事業於三十日內

支付傳銷商賠償，傳銷事業逾期仍未支付，則該

案傳銷商方取得代償申請資格？關乎傳銷商取

得代償資格之時間點。 

3. 有關代償額度，本會已設有「財團法人多層次傳

銷保護基金會訴訟協助代付金及調處成立代償

金之額度上限表」，依規定每件代償金上限為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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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，惟此處之「每件」應如何定義？若調處案

件為複數申請人時，各申請人是否可分別申請代

償？代償金又應如何分配？關乎代償金之分配

標準。 

決議：（一）請先口頭告知傳銷事業應於 30日內，依調處會議結

論支付。 

（二）若事業仍未給付，則移請公平會調查傳銷事業是否

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。 

（三）若公平會調查結果為傳銷事業未違反多層次傳銷管

理法，則本會應依代償規定審查傳銷商是否符合代

償申請要件。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案由：本會是否著作多層次傳銷歷史書籍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本會欲整理傳銷產業於我國之發展歷史並出版成書，以作

為傳銷事業、傳銷商與一般大眾認識傳銷產業之媒介。 

決議：成立專案小組，研擬書名、大綱、撰寫方式、訪談對象、

編輯流程等細節。小組成員為本會○董事○○、○董事○

○、○董事○○，與中華民國多層次傳銷商業同業公會及

中華民國直銷協會代表各一名。 

壹拾壹、 散  會 

 


